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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消防局留職停薪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名
	
	職　　稱
	

	
	到職
	    年     月     日

	申請原因及相關資料
	申請原因
	□服兵役    □育嬰    □侍親(親屬稱謂：        )  □照護    □進修

□配偶因公出國或進修，隨同前往。

□其他(請詳述)：

	
	申請期限
	□初次申請 □續請，原申請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次擬申請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合計       年        月。

	
	是否願意自費

繼續參加保險(服役除外)
	公教人員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育嬰者填)

	
	
	□是      □否
	      □是      □否

	
	是否願意自費購買退撫年資
(須自付全額含機關補助部分，選定後不得更改)
	□是      □否

	備

註
	1、 請預留公文流程時間至少2週。
2、 申請時請檢附本申請書及相關證件各1份。

3、 除服兵役外之留職停薪可能影響權益如下，請妥慎考量：
(1)留職停薪期間達考績（核）年度7個月以上者，當年不予考績（核）。

(2)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106年8月11日起得選擇全額負擔並按月繼續繳付退撫基金。惟一經選定，即不得變更。 
(3)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公保退保者，如發生各項公保給付事故時，不得請領給付。

4、 留職停薪期滿前20天，或期滿前申請原因消滅時，應申請復職，逾期經本局通知仍不申請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5、 復職後，除因機關改制等情形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外，應回復原職務。


	申請人
	
	人事室
	審核
	機關首長

	
	
	
	
	

	單位

主管
	(外勤核章至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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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留職停薪所需文件：

□1.申請書.出生證明
□2.雙親無法適當養育或特殊事由證明(照顧三足歲以下孫子女者)
□3.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1份（需證明親屬關係及年齡）

□4.公保─選擇續(退)保同意書2份(育嬰或非育嬰)
□5.健保─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1份(育嬰者-請附)

□6.退撫─育嬰留停參加退撫基金選擇書2份
□7.重大傷病證明（照顧重大傷病者--請附）

□8.動態登記(附留職停薪令. 戶籍謄本)
留職停薪人員權益及應注意事項：

一、留職停薪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十日內，或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申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二、留職停薪可能影響之權益如下，請妥慎考量：

（一）留職停薪期間達考績（核）年度七個月以上者，當年不予考績（核）。

（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106年8月11日起得選擇全額負擔並按月繼續繳付退撫基金。惟一經選定，即不得變更。
(三）「依法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者，於入伍服役期間發生得請領各項生活津貼事實時，得向其原服務機關申請各項補助。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至第4款辦理留職停薪人員，得依規定申請喪葬補助。

（四） 留職停薪期間如選擇公保退保者，如發生公保給付事故時，不得請領給付。

	簽閱人：　　　　　　　　　　
                           簽章
簽閱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簽章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留職停薪人員申請回職復薪，請填復職申請書1份。

二、生活津貼Ｑ＆Ａ

Ｑ：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否發給生活津貼？

Ａ：依最新規定辦理，可於事實發生時洽人事室詢問。

　　

三、公保被保險人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要保機關以同一事由辦理留職停薪或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選擇之續（退）保方式。選擇續保者不得重複參加健保以外之社會保險（勞保、農保、軍保），否則，一經查覺，一律按誤保處理，除註銷承保，所繳保險費不退還外，已領之保險給付應予繳回。

選擇續（退）保之保險權益：
（一）、選擇續保者：

1、僅須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3年繳納。

2、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

3、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得請領現金給付。

（二）、選擇退保者：

1、停止繳納保險費，日後不得要求補繳留職停薪期間之保險費改辦續保。 

2、留職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

3、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殘廢、死亡及眷屬喪葬3項保險事故，或未復職即辦理退休、資遣者，不得請領現金給付。

四、公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保險俸(薪)給80%計算，於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另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35條第4款規定夫妻同為本保險被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時，得分別請領。
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留職停薪期間相關權益

公教人員保險相關法令規定，被保險人如奉准留職停薪，得選擇退保或自付全部保險費（含自付及補助兩部分）繼續加保。又是類人員如屬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保者，除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僅需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外，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亦得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使您瞭解續保者、退保者所享之相關保險權益，謹說明如下：

· 選擇續保者

· 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僅須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三年繳納。

非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則須按月繳納全部保險費。

· 留職停薪年資，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

· 如發生殘廢、養老、死亡及眷屬喪葬四項保險事故，可請領現金給付。如為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其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自98年8月1日起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 選擇退保者

· 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不得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

· 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

· 留職停薪之被保險人，不論是選擇退保或續保，均應自留職停薪生效日起六十日內填寫同意書由要保機關轉送本部，並且一經選定，不得變更。

· 依銓敘部96年5月2日部退一字第0962783983號令規定，公保被保險人申請留職停薪者如以同一事由申請時，不論其係一次申請或連續多次申請，均應以第一次申請時所作「自付全部保險費加保」或「退保」之選擇作為認定加、退保之依據，且一經選定後即不得變更。但以「不同事由」或「同一事由而要保機關不同」或「同一事由而未連續」之態樣申請留職停薪者，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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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機關代    號：17563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一、被保險人因育嬰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擇於留職停薪期間「續保」或「退保」，並自留職停薪生效日起60日內填具同意書一式2份，1份由要保機關存查，1份由要保機關併同異動名冊送公教保險部辦理。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二、被保險人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要保機關以同一事由（即同一子女）辦理留職停薪或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選擇之續（退）保方式。
三、選擇續（退）保之保險權益：
（一）選擇續保者：

1、僅須繳納自付部分保險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3年繳納。

2、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

3、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得請領保險給付。

（二）選擇退保者：

1、 停止繳納保險費，日後不得要求補繳留職停薪期間之保險費改辦續保。 

2、 留職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

3、 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請領保險給付。

四、選擇續保之被保險人，續保期間同時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者，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60日內，申請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起退保，並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費；退出後不得再選擇加保。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者，其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除得併計成就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之條件外，亦不予採認；其所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五、選擇續保之被保險人，逾60日未繳納其應自付保險費，或未繳納依法遞延繳納之自付部分保險費者，應溯自未繳納保險費之日起，視為退保。其於欠繳保險費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所領取之保險給付，應依法追還。
	被保險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嬰   兒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留職停薪

起訖日期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選擇續（退）保
	□ 續保        □ 退保

	保險費繳納方式

（退保人員免填）
	□ 按月        □ 遞延


   立  同  意  書  人 ：                     （簽名或蓋章）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服務機關（構）學校 ：
   填   寫   日    期 ：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具切結人       申請關係人       生育之補助案件自應遵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軍公教人員，對同一事實，以報領一份為限不得重領，茲將家屬詳列如下：

	稱謂
	出生日期
	姓   名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服
務機關
	詳細地址
	備考

	
	
	
	
	
	
	
	

	
	
	
	
	
	
	
	

	
	
	
	
	
	
	
	

	
	
	
	
	
	
	
	

	
	
	
	
	
	
	
	

	
	
	
	
	
	
	
	

	
	
	
	
	
	
	
	

	
	
	
	
	
	
	
	


上項本人家屬關係人均已盡列並無遺漏，如有發生重領或冒領情事，本人願受法律之處分並應放棄先訴抗辯權，特具切結是實。

      具切結人：                                        簽章

      服務機關：

      年齡：                                             籍貫：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被保險人 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因育嬰或借調申請留職停薪者，請另填專用同意書辦理)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1. 被保險人申請留職停薪（服兵役者除外）、停職（聘）或休職時，應選擇於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自付全部保險費續保」或「退保」，並自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生效日起60日內填具同意書一式2份，1份由要保機關存查，1份由要保機關併同異動名冊送公教保險部辦理。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2. 被保險人選擇退保或繼續加保者，如以同一事由申請或連續多次申請留職停薪，應以第一次所為選擇作為認定退保或繼續加保之依據；連續停職（聘）或休職者亦同。但以不同事由，或同一事由而要保機關不同，或同一事由而未連續申請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3. 選擇續（退）保之保險權益：

（一）選擇續保者：

1. 須繳納全額保險費。

2. 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

3. 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得請領保險給付。

（二）選擇退保者：

4. 停止繳納保險費，日後不得要求補繳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之保費改辦續保。

5. 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無保險年資

6. 留職停薪、停職（聘）或休職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請領保險給付。

4. 選擇續保之被保險人，續保期間同時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者，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60日內，申請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起退保，並得退還其所繳之保險費；退出後不得再選擇加保。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者，其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不予給付；該段年資除得併計成就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之條件外，亦不予採認；其所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

5. 選擇續保之被保險人，逾60日未繳納其應自付保險費，應溯自未繳納保險費之日起，視為退保。其於欠繳保險費期間發生保險事故所領取之保險給付，應依法追還。

6. 停職（聘）人員選擇續保者，如經復職（聘）並補薪，要保機關應計算其停職（聘）期間應由政府或私立學校負擔之保險費並發還被保險人。

7. 停職（聘）人員選擇退保者，如經復職（聘）並補薪，僅能自復職之日辦理加保。
	被保險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事 由
	□因____________________留職停薪。
□停職(聘)。
□休職。

	起 訖 日 期

(停職人員免填到期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選擇續（退）保
	□ 自付全部保險費繼續參加本保險。 

□ 退保

	法定屆齡退休前1日或任期屆滿日

(留職停薪人員免填)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構)學校：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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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人員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書


	 （填表前請詳閱背面說明）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11.2.10起適用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保險事故
	子女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檢附證件
	□1.被保險人及子女之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

□2.其他

(被保險人及子女均為本國人者免附上列資料)


	平均保俸額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每月金額
	(按平均保俸額60%計算，如無法核算，以貴部核定金額為準)
新臺幣  萬仟佰拾元整

	※自110年7月1日起，政府按平均保俸額20%加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補助，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合併發給，無須另行申請。

	入 戶 者 請 將 被 保 險 人 之 存 摺 封 面 影 印 本 浮 貼 於 此 處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限匯入被保險人本人於國內金融機構之帳戶，並請檢附存摺封面影印本
1.存入金融機構帳戶

　　　　銀行　　　　分行
(帳號請靠左填寫，位數不足，不需補零)

2.存入郵局存簿儲金帳戶 郵局代號：700 局號：□□□□□□－□ 帳號：□□□□□□－□
     (靠右填寫，局號及帳號不足7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被保險人簽名或蓋章：                      


	本請領書收件日期為  年  月  日，請領書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證件，經查屬實且符合規定。

此致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

要保

機關

代號
名稱

經辦人

人事

主管

主管


聯絡電話
(  )



	以下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填寫

          經辦：                        核定：


	請 領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說 明

	1、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應填送本請領書、存摺封面影印本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憑辦。
2、 須檢附之證件，請勾選正面檢附證件欄。如係影印本者，須字跡清晰且各頁齊全，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須加蓋人事人員職名章或被保險人簽章，其他證件之影印本須加蓋要保機關(構)學校印信、公保專用章或人事主管職名章，證明與原本無異。
3、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者，限採入戶方式辦理，應檢附存摺封面影印本，並注意存摺之戶名必須為被保險人本人，金融機構名稱（代號）、戶名及帳號應清晰、完整，所提供之帳戶不得為「結清戶」、「非綜合存摺之公教優惠存款帳戶」，以免無法辦理入戶事宜。

四、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

(一)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年資滿1年以上。

(二)子女滿3足歲以前。

(三)依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

五、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平均保俸額：
 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保險俸(薪)額計算。

六、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按月發給之金額：

平均保俸額 × 60％
七、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給付月數：

自被保險人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6個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滿6個月者，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1個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

八、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發放注意事項：

（一）對於被保險人申請之案件，經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以下簡稱公保部)收件審定後，辦理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日起至公保部核付當月底之津貼入戶作業；嗣後之發放由公保部統一於各月底前辦理入戶作業。

（二）被保險人因追溯變俸而得請領津貼之差額，公保部將於按月核發之津貼給付完畢後，定期核撥。
（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欠繳之保險費或曾溢領或誤領之保險給付，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37條規定，得逕自核撥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中扣抵，扣抵情形將於給付核定書說明。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同一時間以請領一人為限。

(二) 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十、請領公保各項給付之權利，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起，因10年間不行使而當然消
    滅。
十一、本說明如有未盡事宜，依公教人員保險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機關 
名稱：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選擇書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一、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公務人員自 106 年 8 月 11 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擔，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並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同時填具本選擇書一式 2 份，1 份由當事人留存，1 份由服務機關存查。一經選定後，不得變更。
二、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服務機關以同一事由（即同一子女）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選擇。
三、 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權益：
選擇按月或遞延3年全額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或撫卹年資。至於選擇暫予停止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併計上述年資，日後亦不得要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
四、 110年3月31日以前已辦理育嬰留職停薪尚未回職復薪，且有110年4月1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者，於接獲服務機關通知後，應照第一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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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 繼續
□ 停止
	

	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方式

（停止繳付人員免填）
	
	□ 繼續按月繳付
□ 遞延3年繳付
	


立選擇書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填寫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機關 
名稱：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撫儲金費用選擇書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說明再行選填：
4、 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112 年 7 月 1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依法令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擔，繼續提繳公務人員退撫儲金（以下簡稱退撫儲金）費用，其應提繳之退撫儲金，得遞延 3 年提繳；且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同時填具本選擇書一式 2 份，1 份由當事人留存，1 份由服務機關存查。一經選定繼續提繳後，不得變更。
5、 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服務機關以同一事由（即同一子女）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之選擇。
6、 選擇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之權益：
選擇繼續按月或遞延 3 年全額提繳退撫儲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至於選擇停止提繳退撫儲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併計上述年資，日後亦不得要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儲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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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
	
	□ 繼續
□ 停止
	

	繼續提繳退撫儲金費用方式

（ 停止 提繳 人 員 免 填 ）
	
	□ 繼續按月提繳
□ 遞延3年按月提繳
	


立選擇書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服務機關：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填寫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
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

（本表專供第一類投保單位填用）
	表號：承表w
	收  件  章
	分區業務組                      業務組

	投保單位代號
	1
	1
	0
	0
	7
	5
	6
	9
	1
	
	
	民國
	
	
	
	年
	
	
	月
	
	
	日
	申報

	
	民國
	
	
	
	年
	
	
	月份第      號表


壹、被保險人基本資料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碼）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      鄉鎮      村里      路

市      市區      鄰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同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里      路

市      市區      鄰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行 動 電 話（必填）
	       -            
	市 話
	(    )                分機        

	被保險人簽章：                            （蓋章）


貳、留職停薪期間及繼續投保生效日

	投保單位填寫
	健保署填寫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核定生效日期

	起
	迄
	起
	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參、留職停薪期間異動

	投保單位填寫
	健保署填寫

	項目別（打v）
	□提前復職（僅填迄日）  □展延期間
	核定生效日期

	起
	迄
	起
	迄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肆、投保單位資料

	投保單位名稱：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負責人：                  （印章）經辦人：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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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  檔

批頁號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 

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留職停薪個人權益說明暨具結書
(若有最新規定，均依最新規定辦理)
	類別
	說明

	生活津貼（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
	依據113年8月22日院授人給字第1134001549號函整理。

	公保
	育嬰留職停薪
	公保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可選擇續保或退保。
＊選擇「續保」者：
1.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如發生失能、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津貼4項保險事故得請領現金給付。
2.公保加保年資滿1年以上，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選擇「退保」者：
停止繳納保費，留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如發生殘廢、死亡、眷屬喪葬及育嬰津貼4項保險事故不得請領現金給付。

	
	非育嬰留職停薪
	1.「侍親、研究、進修」留職停薪：可選擇續保或退保（續保者須全額自付保費）

公保留職停薪、停職(聘)、休職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2.「借調」留職停薪：依借調機關不同，選擇續保或退保（續保者須全額自付保費）。
公保借調留職停薪選擇續(退)保同意書
＊選擇「續保」者：
留職停薪期間計列為保險有效年資，如發生失能、死亡及眷屬喪葬3項保險事故得請領現金給付。
＊選擇「退保」者：
停止繳納保費，留停薪期間無保險年資，如發生失能、死亡及眷屬喪葬3項保險事故不得請領現金給付。

	退撫基金
	育嬰留職停薪
	可選擇繼續或停止。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4項規定，公務人員自106年8月11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按月並全額負擔繼續繳付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金費用，並應於申請留職停薪時，同時填具本選擇書一式2份，1份由當事人留存1份由服務機關存查。一經選定繼續繳付後，不得變更。
二、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滿之日，接續於同一服務機關以同一事由（即同一子女）延長留職停薪期限時，不得變更原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選擇。
三、選擇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權益：
選擇繼續按月或遞延3年全額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併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至於選擇停止繳付退撫基金費用者，是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併計上述年資 ，日後亦不得要求補繳該期間之退撫基金費用。
四、110年3月31日以前已奉准育嬰留職停薪尚未回職復薪，並於110年4月1日以後仍在育嬰留職停薪者，於接獲服務機關通知後，應照第一點規定辦理。

	
	非育嬰留職停薪
	退保

	健保
	育嬰留職停薪
	可選擇繼續參加、轉出或停保（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始可選擇停保）。
＊選擇「續保」者：
保險費按原投保金額等級計算。其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保險費繳款單由健保局直接寄發被保險人繳納；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仍由雇主繳納。
＊選擇「轉出」者：
請依附有職業之配偶加保，或至公所以第6類人員身分投保。

	
	非育嬰留職停薪
	可選擇繼續參加、轉出或停保（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者始可選擇停保）。
＊選擇「續保」者：
如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得由原投保單位以原投保金額等級繼續投保，並按月向投保單位繳納其自付保險費；投保單位亦應繼續繳納其雇主應負擔部分之保險費。
＊選擇「轉出」者：
未獲原投保單位同意繼續投保者或選擇退保者，請依附有職業之配偶加保，或至公所以第6類人員身分投保。

	健康檢查補助費
	不得申請

	年終獎金
	留職停薪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核發年終奬金。

	職員休假研究年資
	1.留職停薪期間均不列入休假年資之計算。
2.復職後休假年資之計算：(育嬰留停、侍親留停休假年資計算方式不同)
（1）留職停薪起迄均為當年度，且復職日為當年度的最後一日（12月31日）以前：按復職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係下一年度休假日數。
（2）留職停薪起迄係由前一年度延伸至當年度：當年度無休假日數。

	職員考績
	年度內任職不滿1年，而連續達6個月者辦理另予考績；未滿6個月者不予考績。(將影響陞任評分表之計分)


我已瞭解上述留職停薪(公保、退撫、健保、休假、健康檢查補助費、年終獎金、考績、陞遷等)權益影響。
具結人(簽名或私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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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消防局職員申請留職停薪所需文件及權益通知書








(本表格僅限郵寄申辦給付，不得作為公保e系統申辦給付用)























機關(學校)


印信或公保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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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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